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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治民”模式在清代私盐治理中的创设与实践 

——以四川为研究对象 

陈倩
1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清代盐业问题百出，又以四川为最。为有效治理私盐问题，四川地方政府在利用盐法等一以贯之的

正式控制手段进行直接治理的同时，还创设了“以民治民”的非正式控制的间接治理手段，以尝试协同解决。该模

式下的间接治理手段具体表现为盐保甲制和盐商缉私两种方式，覆盖了产运销领域。两种方式皆用于实践，但成效

有限，以失败告终，反映了清王朝社会结构的毁坏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不足。 

【关键词】：清代 四川 私盐 间接治理 盐保甲 盐商缉私 以民治民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22)05－0073－06 

清朝在采用历史上以盐法对盐业进行直接治理的惯常手段之时，还使用“以民治民”的非正式控制手段对盐业进行间接治

理。本文试图针对目前学术界在盐业史研究中讨论较少的这一独特现象，以清季十一个盐区中“盐务之弊，甲于各省”1的四川

盐区为例进行探讨。 

一、“以民治民”私盐治理模式的创设背景与初衷 

清代食盐类型主要分为海盐、池盐和井盐，两淮、广东、长芦、奉天、山东、浙江、福建之地盐出于海，河东、陕甘盐出于

池，四川、云南则出于井。前两者食盐原料取材便捷，制作成本相对较低，后者前期投入则耗时耗资甚巨，又尤以四川为最。 

明末清初的四川，饱受长期兵燹之灾。从崇祯六年(1633 年)张献忠首次入川攻克夔州等地始，至康熙二十年(1681 年)清军

平定吴三桂叛乱部将，攻占建昌、云阳、东乡等处止，战乱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造成四川社会经济的残破不堪。其中，盐业凋

敝近乎瘫痪，至康雍时期才稍有发展，雍正八年(1730 年)时，课额可达七万三千三百三十余两。2 但好景不长，乾隆前中时期，

由于“湖广填四川”的持续进行，致使源源不断的流民涌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此时，人口猛增，顺治十八年(1661 年)，

全川在册人丁仅 16096丁，约 8万多人(有说50万)，乾隆十八年(1753 年)，已有 750785 户人家。3人口增加给盐业带来的直接

后果是，由于森林砍伐严重，天灾频仍，川北潼川府射蓬各场盐井普遍坍塌，盐产骤然下滑。与此同时，四川边疆告急，西北部

大渡河上游历来集居嘉绒藏族的大小金川，其土司多次制造事端、扰乱边境、发动叛乱。乾隆十一年(1746 年)和四十一年(1776

年)，清政府对大小金川发动了两次平定，尤其是第二次战役，代价异常之大，死亡将士上万，所用军需实际奏销六千二百七十

万两，四川提供了四百万两，而乾隆中期，四川财政的岁入才一百八十万两左右。4这期间四川财政收入和支出差距的填补，盐

税功不可没。为恢复盐业、完成税收、以保军需，1776 年，时任四川按察使司副使的林儁监管全省盐务，实行“听民穿井，永

不加课”的盐务改革，即允许盐户新开“帮井”，代替枯废之井纳课配引。至此，四川私开盐井之风甚炽，在恢复盐业保证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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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开启了四川盐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食盐贩私行动，为日后的盐业管理增加不少难度。 

之后，四川盐业持续发展，主销本省一百三十四个厅州县计岸、滇黔边岸及湖北建始、鹤峰、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

丰、利川八州县。直到东南事起，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阻断了淮盐北上的步伐，打乱了盐业“产有定场、运有定商、销有

定地”的规制，湘鄂两省淮盐销区的民众无法食用淮盐，只能以临近的川盐救济，于是开启长达十余年的“川盐济楚”之旅。太

平天国运动是对清王朝统治秩序的极大破坏，也是对事关经济命脉的盐业之治理的重大考验。川盐济楚不仅解决湘鄂人民淡食

的问题，也使四川盐业迅猛发展，盐商资本向生产领域的迅速注入，使得川盐一派生机景象，步入清代盐业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以自流井四大盐商李四友堂掌门人李维基为例，“不仅趁川盐济楚的大好时机，在自流井、贡井开凿新井多眼，而且组织盐号，

开创运销业务，到他堂弟德山继任总办时，又创办大生枧，为当时自贡盐场十大枧之一”。5济楚前四川年正课不过十五万八千

五百二十三两二钱七分四厘，
6
济楚期间四川年征税二百数十余万两，

6
济楚后光绪末年达五百四十二万余两，宣统三年(1911年)

时高达年六百三十余万两。7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快速崛起的盐业和空前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刺激了私盐的活跃，因此，在维

护大清王朝政权之时，川盐济楚事件开启了清代四川第二次大规模食盐贩私行动。 

自古食盐官私相悖，盐业管理是国家管控的重心，私盐治理则是这项管控中的重中之重。内外交困之际，为偿付对外的巨额

赔款，和支付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费用，清政府别无选择地要极大限度发挥盐业的经济功能，以尽可能维系这座王朝大厦结

构的稳定。同过去的王朝一样，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采用设置盐法的方式进行正式控制，并派遣各级盐官和所在盐区各级地方政府

官员进行直接治理。清代在盐法领域设置较为完备，涉及产运销三领域及社会各阶层，对主要贩私主体，如盐商、船户、盐枭等

的打击力度尤为明显，不仅对卖方还对买方进行惩治，相比前代盐法更加丰富。同时，缉私权力更加细化，缉私机构更加完善。

清初，四川盐务先后由巡抚、总督掌控盐务，与户部直接对接，下设运使、盐道等职务。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始设盐茶道主

管全省盐茶事务，下设盐茶道库大使管理盐税及库存，又在各产盐府、厅、州、县设通判、州判、同知、大使等直接管理盐务，

光绪年间，丁宝桢改革四川盐务时还成立了专门的武装缉私队伍。 

看似完备的直接治理手段下，其结果仍是私盐盛炽，即便清末颇受称道的丁宝桢实施官运商销的盐务改革，也未能彻底扭转

此局面，从现存的巴县档案中，反映出缉私力量仍旧不足。盐税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经济来源，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考

成标准，清朝面对正式控制下的直接治理困境，希望找到有效治理私盐的路径，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维护这座岌岌可

危的王朝大厦。于是，盐保甲制度和盐商缉私两种“以民治民”非正式控制的间接治理手段应运而生。 

二、创设的外在形式与内在逻辑 

盐保甲制度和盐商缉私两种非正式控制的间接治理手段，分属于盐业的生产领域和运销领域。在四川地区，前者发端于雍正

七年(1729 年)，四川驿盐道刘应鼎以“私井日增，盐出不实，详请编联灶户，责以井灶所出，无有私漏”8为由请求编甲，至此

开启盐保甲制在四川的推行。而后者的具体产生年代不详，暂未发现盐政制度中的相关明确规定。笔者前期的研究认为，能根据

相关史料大致推断出以乾隆朝为分水岭，同时，依据巴县档案中大量的案件留存，能说明盐商缉私这一行为事实的存在。9 

盐保甲制度源于我国历史上传统的用于编查管理户籍户口的户—甲—保三级制管理体系的保甲制度，经过改良后的盐保甲

制度仅运用于盐业的管理之中。清政府认为保甲制度是一种很好的社会治理手段并予以大力推行。雍正四年(1726 年)，清政府

正式启用保甲制进行州县一级的治理，从先前“只是辅助性编制民众的手段”变成“此后它代替户口编审，成为政府控制民人

的主要措施”，
10
盐保甲制度是在清政府大力推行保甲制的前提下，借用于盐业治理的新方法。在清廷推行保甲制后的第三年，

四川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借用到盐业治理中，以专门治理生产领域的私盐。驿盐道刘应鼎在奏文中称: 

查川省盐井、茶园，多产于深山密菁，人迹罕至，官吏莫能稽察，是以奸民任意行私，匿不报课增引。现经檄行各州县，于

境内有井灶者，按灶户编为盐保甲，每十家为一甲(牌)，11每甲(牌)立诚实甲(牌)长一名，责令逐户细查。保甲将甲内井眼若干、

该灶若干、每日煎盐斤若干据实首报，概免从前隐匿之罪。如编保甲以后，仍复欺隐，以多报少，图利私售等弊，一家有犯，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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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连坐。但地方官因循日久，诚恐始勤终怠，应请严定处分。嗣后如地方官不实稽察，保甲内仍有隐匿，一经发觉，将地方官照

徇庇失察例详请参处。则官民知所儆惧，实心奉行，而盐茶可无隐漏之弊矣。8 

之后，雍正十二年(1834 年)，川陕总督黄廷桂、巡抚宪德条陈八事，其中要求在应鼎所详基础上加严，用“轮充牌头，互

相稽查”的方式责成灶户自相举发。道光十八年(1838 年)，四川总督鄂山奏请:“以十井为一牌，立一牌头，十牌为一甲，立一

甲长，令其互相稽查，兼可清厘地方”，遂从先前“灶户—甲”二级制扩充为“井—牌—甲”三级制管理模式。至光绪三年(1877

年)，丁宝桢檄候补道唐炯进行官运改革之际，唐炯提出“以十家立一盐牌、五十家立一灶首、一百家立一盐甲”，8将盐保甲管

理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可见，无论形式怎样流变，该制度始终是以灶或井为基本单位，以甲首承担管理职能的“以民治民”管理

模式。该制度设置的内在逻辑是，私从场出，一切私盐之源出于生产领域，“若能严密查禁，则私盐无从透漏”。四川盐井的自

然属性使盐官不便稽查，政府无法实施直接治理，导致私煎私产现象发生，最终影响官盐的销售和盐税的征收。现用盐保甲制这

一间接治理私盐的手段共同治理，靠甲首的诚实人品、灶户间利益的捆绑以及井灶民相互揭发来执行，若有隐匿贩私，一旦被

查，实行连坐，共同受罚，以“以民治民”的方式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同时，借助于对盐官的惩处，以期达到“如有犯者，同

牌之人自必攻发。除将井灶立行填封外，治以应得之罪，则惩一可以警百。庶各知自爱身家，不敢以身试法”8的治理成效。 

盐商缉私是另一活跃在运销领域内的非正式控制的间接治理手段。具体表现为运销领域的盐商雇佣商巡，进行日常巡逻，履

行历史上曾经的官巡之责，若发现售卖私盐者，即可捉拿报告官府。但盐商缉私这一治理方式并未被明确纳入官方盐政之列，也

并非为四川所独有，因此具体始于何时、由何地而始兴、各地成效何如，所能查阅的官方记载较少，故尚有研究空间。目前可以

肯定的是，《大清律例》侧面反映出这一事实确实存在，《大清律例》中的商巡携带枪支罪说到: 

盐商雇募巡役，如遇私枭大贩，即飞报营汛协同擒拿。其雇募巡役不许私带鸟枪。违者，照私藏军器律治罪。失察之地方官

交部照例议处。
12
 

四川所幸存有我国清代档案中保存数量多、内容丰富、价值珍贵的县衙门档案——巴县衙门档案，通过这些档案，可以发现

大量包括盐商缉私在内的私盐案件，如《盐商秦裕成禀张必珍等贩售私盐等情一案》13《盐商秦旬等具禀贾源发窝囤私盐一案》
14《盐商秦旬等禀巡役余贵高槐拿获悍妇私盐被严春林毒打一案》15等，这些案件内容都体现了“以民治民”的过程。 

盐商介入缉私活动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首先，四川官盐运销网络的坍塌和私盐的浸灌，严重损害了盐商

的利益。虽然盐商缉私的明确时间暂未得到考证，但无论是盐商对保护自身利益的主动作为，还是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应补救政

策，都说明清代四川乃至全国私盐问题的泛滥，并由此导致对盐商经济利益的侵害。“挑卖数十斤盐，聊为糊口之计。窃以重庆

一府计之，商人不过数十户，而赖盐以生者，大约不下十余万人”，
16
足以说明盐商经营官盐的环境艰难。因此，盐商才会积极

参与缉私，认真履行本该属于政府的职能。其次，盐商缉私符合地方政府的治理诉求，故其行为被默允。这一治理手段在清中晚

期一直延续，说明该法治理私盐有一定成效，为地方政府所认可。同时，盐商违反盐法，缉私过程中事实上的配带枪支，也是常

有之事。巴县档案中《永川县李周氏为子途过本县白市驿被张泰来盐店巡丁放枪将子轰伤身死事喊控一案》，17 是带火枪的盐巡

和带武器装备的枭匪之间的对垒，致使一贩私者死亡，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按照《大清律例》，当以“私藏军器律治罪”，但地

方政府深知枭私问题是盐政管理中十分棘手的问题，清代四川，尤其是川东重庆府一带，“枭徒白昼聚党，千百为群，抢夺盐

店”18“私枭拥众率领啯匪，各执枪炮，数百余人大伙兴贩，霸据引岸，敢于并兵迎敌，全无顾忌”19等情况时有发生。清政府默

允盐商缉私并极力维护盐商利益的做法，是想借机利用盐商维护政权统治，加强社会治理。 

三、“以民治民”私盐治理模式实践的真正成效 

“以民治民”模式下两种非正式控制的间接治理手段，在清代四川私盐治理中的成效，总体而言是不明显的，分开来讲又有

所差异。依据现存官方史料的记载，通过对该种治理手段在治理过程中的运用，以及对其控制贩私行为的力度和刚度分析，判断

得出其实践效果为:生产领域的盐保甲制度近乎形同虚设，毫无作用;运销领域的盐商缉私，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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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进行社会治理的作用。 

通过梳理《四川盐法志》卷三十二《缉私一·编甲》的全文，可以发现，四川盐保甲制设置的实际成效早已蕴含其间。前文

述及，雍正七年(1729 年)时，驿盐道刘应鼎提出在四川设置盐保甲制并予以实施。但遗憾的是没有具体的相关执行条文，光绪

年间，丁宝桢编撰《四川盐法志》之时，只能在该部分注明“编保甲疏未见，据十二年户部覆黄廷桂‘仍旧编甲’一语，当时必

已奏行，或年远疏佚耳”，以澄清盐保甲制在四川施行的事实。雍正十二年(1734 年)，川陕总督黄廷桂和四川巡抚宪德奏请在

刘应鼎设置的制度上，实施“轮充牌头，互相稽查”的做法，以促成民众自相揭发。户部的以下回复，非常明确地证实该制度在

四川治理的无效。 

户部议略:煎盐灶户按井煎烧，其井或在山中，或在平地，或在水边，大约各井相隔非比居民稠密可以编做保甲也。若或十

井或十家编甲，其中一井同煎者，已在旧编甲之中，固不须纷更。设十井相隔寥远，即编为一甲，岂能遥相稽查?而且以井查井，

是以私查私，适开朋比为奸之端。8 

四川在雍正十二年(1734 年)的奏请未得到准允，反被户部数落了一番四川盐保甲制的弊端。乾隆十六年(1751 年)，驿盐道

武洪绪以锅多隐匿、灶有余赢、盐浮于引、易滋奸商贩私诸弊为由，请令直管生产领域的政府代表——厂员，前往各井灶亲自煎

验，确核正余实数。8这一奏请也说明，以盐保甲治理私盐的“以民治民”手段有名无实，仍需依靠地方政府力量进行直接治理。

之后，盐保甲制是继续推行还是停止执行，文中并无明示，但从道光十八年(1838 年)，御史袁文祥上奏私盐充斥后，四川总督

鄂山提出“复请编联保甲”来看，盐保甲制在事实上应该是没有执行的。而鄂山提出复编甲后的十二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 年)，

由于井灶户售私泛滥，总督徐泽醇“现令产盐州县会同厂员，仿照保甲章程，实力编查每牌某户有井、灶、锅口若干数，煎盐若

干斤，配引若干张”，再次提出了以盐保甲的方式堵住私盐源头。8“实力编查”一词颇感意味深长，充分说明了之前屡次提出

的设立盐保甲制度，要么执行不力，要么形同虚设，总之就是有名无实，毫无作用。道光之后直到光绪三年(1877 年)丁宝桢檄

候补道唐炯改革盐务，唐炯首请于富厂自流井、荣厂贡井开始编甲，其间及之后再无关于四川盐保甲的任何奏略。 

盐保甲制度之所以无所作用，与实施环节中地方政府欠度控制不无关系。作为控制私盐溢出的甲首，其自身和其余同为一甲

的井灶户实为利益共同体，在四川盐井面临巨大开凿成本与风险，以及私盐泛滥的大背景下，让自身具备贩私动机的盐甲首去检

举揭发其余井灶户的贩私行为，实乃以私查私，无视“利之所在，人必趋之”的道理。设置盐保甲制度这一“以民治民”模式的

地方政府，只考虑到了保甲制度在历史上的有用性，而缺乏对盐业本身以及清王朝所处时局，尤其是中后期内忧外患时局的考

量。保甲制度创设之初是用于对户籍人口的管理，而盐保甲制则用于治理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私盐。前者是利用联保连坐的

方式，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将普通民众置于一个大的社会政治管理体系之中，而后者针对的主要是盐业生产领域的个体商

人，是将商人置身于一个小的经济管理模式之中，在制度的设置上确实有盲目套用之嫌。唯利是图的盐商，是不会轻易去破坏集

体利益检举揭发的，尤其是清中晚期，面对高额税收，更要设法保证自身利益，这也是为什么现存史料中几乎未有盐甲首进行私

盐治理的记录。且由于地域特征，地方政府在监管环节中的力度是不够的，在前文驿盐道刘应鼎设立盐保甲制度的奏请中，能看

出地理问题既是设置该制度的原因，也是能推断出该制度无法正常执行的缘由。政府官员自身的监督力量是薄弱的，监控环节的

不力，让此制度形同虚设，生产领域私盐的活动空间巨大，“以民治民”的盐保甲制度只能成为空谈。 

而活跃在运销领域的以盐商为主体的缉私方式，相对生产领域盐保甲制的有名无实，是有一定成效的。虽然除了清代巴县档

案以外，笔者暂未看到其他史料对盐商缉私的记载，学术界也暂无更多研究成果聚焦盐商缉私，因而无法全面客观评判盐商缉私

的作用，但不能就此否认盐商在四川缉私的事实和功劳。如前所述，盐商参与缉私，很重要的原因是私盐的泛滥对其利益的侵

占，主观上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明显。但在客观上确实为陆路场域的缉私贡献不少，尤其是还触碰连政府缉私人员都深感十分棘

手的盐枭问题。虽然史料和数据不全，无法进行量化分析，但从档案中的缉私数量能窥见一二。 

巴县档案中记载了《盐商秦裕成禀张必珍等贩售私盐等情一案》这一案件，嘉庆六年(1801)十二月，盐商秦裕成禀报其巡丁

廖元川被私盐贩伤，在询问廖元川的时候，廖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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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是盐商雇的巡丁，每日在外查拿私盐。于本月二十六日早，在瓮坝沱遇有私枭廖花胡子等，雇脚(夫)四十四名挑私黑巴

盐四十四担，约重二千零二十斤。小的前往，不料被私枭孙文富手持鳝刀，将小的额上周身砍伤。小的巡伙喊到四邻，将孙文富

等四人才人盐呈缴。
13
 

从廖氏的这段回答中能读出不少信息。首先，巡丁是帮盐商履行缉私职责，其缉拿私盐贩的真正责任人是盐商;其次，巡丁

每天巡稽，其作用相较整个偌大巴县仅在陆路要隘口负责日常监管的十四名书巡 20而言，是能落到实处的有力补充。盐商群体的

雇佣巡丁们，尤其是自乾隆元年四川总督黄廷桂裁撤了不产盐州县的巡役后，更能真正充分履行缉私职能;再次，贩私者的规模

不可小觑，仅这一次就是四十四担约二千余斤，更不用说经年累月的缉私数量;最后，盐商缉私，面临不小安全风险。由于盐法

规定盐商雇佣的巡丁缉私时不能配备武器，故巡丁被携带武器的私盐贩伤害应该是常态。换个角度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实施非

正式控制的巡丁帮助理应进行正式控制的群体抵御了人身风险。 

从现有材料看，盐商缉私只是在陆路，相比动辄上千上万引的水路私盐而言，其缉私成果是有限的。一方面，毕竟是非正式

控制力量，其控制刚度有限。盐商缉私被盐法明文规定不能携带枪支，而现实中为应对缉私风险，巡丁携带枪支缉私虽有之，但

面临繁琐的审查和极高的法律风险，未被明文赋予执法权限的盐商依旧处于弱势。长达近 80 页记录的永川案 17就是典型佐证，

该案档案记录了盐商张泰来所雇巡丁开枪打死私盐贩后接受审判的过程，审判过程繁复，虽然最后在盐商张泰来的努力下进行

了化解，但这一案例和大清律例严禁携带枪支罪的规定，表明了社会控制是有阶级性的，禁止盐商使用枪支武器装备的背后，暗

藏着统治阶层对权力的把控和秩序的维护。因此，在有力武器装备缺乏的条件下，缉私成效必然有限，否则巴县档案中不会有层

出不穷的私盐案件发生。另一方面，赋予盐商缉私权力之时，也为盐商自身的违法行为涂上保护层，包括四川在内的所有盐区，

皆有盐商贩私的现象，如富荣盐场四大家之首的“王三畏堂”创始人王朗云“历以运售楚岸花盐夹私漏厘致成巨富”。21所以，

将缉私大权授予盐商，正如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被置于既为比赛者又为裁判员的位置，整个治理体系底层逻辑出现问题，以致私盐

难以真正禁绝，从这点看来，盐商缉私能带来的实际成效是十分有限的。 

四、失序与调适 

“以民治民”模式下的盐保甲制与盐商缉私两种私盐治理手段，虽非四川盐区所独有，但却在盐务弊端最突出的四川盐区

均有所实施。盐务弊端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私盐泛滥。四川地区的私盐泛滥，除了引岸僵化、配置不合理等盐政制度本身的因素致

之以外，所身处的内忧外患时局以及四川盐业本身所处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等，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为维护政权的统治，面对

事关王朝政府经济命脉的盐业，其棘手的私盐问题必定要着手解决。在地方政府采用一以贯之的直接治理方式以后，并未控制住

私盐的蔓延势态，反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愈演愈烈。为有效治理私盐，地方政府采用“以民治民”的多措并举方式，拟用非正式控

制的间接治理手段，辅助正式控制的直接治理手段解决私盐问题，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治理网络。于是，在生产领域期望以

盐保甲制度堵塞源头，在运销领域希望用盐商缉私来部分治理私盐的贩运，并将两种方式较为长时段地运用于实践。可以说，

“以民治民”模式是贯穿川盐产运销全领域，四川地方旨在治理私盐的一种大胆尝试。 

但是，这两种方式在四川私盐治理中的成效有限且不同。两淮盐区作为清代盐税贡献最大的盐区，乾隆九年(1744 年)才启

用盐保甲制度，比四川盐区晚整整 15年。而四川盐区的盐保甲制推行较早，却形同虚设，毫无意义。表面的原因除了四川盐井

的特殊自然属性以外，实则是在照搬照抄历史上的保甲制度。清代对保甲制度推崇备至，但忽视了保甲制度在北宋创设之初是适

用于户籍管理的，而清政府将它延申至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盲目性导致了四川盐区编甲的不切合实际。无论是按井分还是按灶

分，和采撷便捷的海盐灶户编甲相比，都有不可比拟的困难。盐保甲制在四川地区的私盐治理中并无实质作用。而盐商缉私，在

某种程度上讲对私盐的治理是有促进作用的，但由于盐商缉私权力和武器装备的限制，以及该制度自身的缺限，盐商可以利用被

赋予的隐形职权之便，开启自身贩卖私盐的通道，导致私盐无法在运销领域禁绝，也说明这种治理方式具有不合理性。 

清代四川“以民治民”的私盐治理模式，整体而言是失败的，其治理成效有限。它充分反映了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无论怎

样的制度设置，都会有失序的空间，而社会失序会反向促进社会系统的自我调适与整合，但前提是社会还存在自我调适整合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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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清代四川地方在私盐难以禁绝的背景下，采用非正式的控制手段协助正式控制的手段共同治理私盐，以期维系社会的正常运

转，然而，身处末路的清政府根基已塌，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各种手段已无力修复岌岌可危的社会结构，最终导致“以民治民”

模式治理私盐的失败。 

注释： 

1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三十三《缉私二·关隘》，1882年刻本。 

2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二十《征榷一·引税》，1882 年刻本。 

3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卷六《清》，第 3、7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4 徐法言:《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四川大学 2013 年博士论文，第 263页。 

5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第 79-80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6(7)王守基:《盐法议略》，第 70、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7(8)吴炜:《四川盐政史》卷一《通论》，1932 年铅印本。 

8(9)(13)(14)(15)(24)(25)(26)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三十二《缉私一·编甲》，1882 年刻本。 

9(10)陈倩:《清代四川盐商缉私的缘由与因应——以巴县档案为研究中心》，载《盐业史研究》，2021(4)。 

10(11)冯尔康主编:《清朝通史·雍正朝分卷》，第 37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1(12)在《四川盐法志》卷三十二《缉私一·编甲》中，刘应鼎上报时采用的是“甲”一说，在后面的通饬中采用的“牌”

一说，不影响制度本身的性质。 

12(16)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卷十三《户律·课程》，第262 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13(17)(27)《盐商秦裕成禀张必珍等贩售私盐等情一案》，巴县档案(嘉庆)，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6-03-00330。 

14(18)《盐商秦旬等具禀贾源发窝囤私盐一案》，巴县档案(咸丰)，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6-18-00897。 

15(19)《盐商秦旬等禀巡役余贵高槐拿获悍妇私盐被严春林毒打一案》，咸丰朝，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6-18-00911。 

16(20)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二十二《征榷三·纳解》，1882 年刻本。 

17(21)(29)《永川县李周氏为子途过本县白市驿被张泰来盐店巡丁张泰来盐店巡丁放枪将子轰伤身死事喊控一案》，巴县档

案(道光)，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6-08-02500。 

18(22)《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百一十二《嘉庆八年四月下》，第 30646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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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重庆府扎发告示严禁盐枭匪徒扰害以靖地方事》，巴县档案(道光)，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03-00125。 

20(28)据《四川盐法志》卷三十三《缉私二·书巡》记载，重庆府在陆路巡查的书役四名、巡役十名，共十四人。巴县属重

庆府，乾隆《巴县志》中记载，巴县辖“东至长寿县界二百里，西至璧山县界八十五里，南至綦江县界九十五里，北至合州界一

百四十五里，东南至南川县界八十里，东北至顺庆府邻水县界一百二十七里，西北至铜梁县界一百一十里”，“东西广二百八十

里，南北袤二百四十里”。 

21(30)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一《丁丑纲》，1881年刻本． 


